关于开展2014年度全国高校辅导员工作优秀论文
评选活动的通知
 
福建省各高等学校：
为深入贯彻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一系列重要讲话精神，落实《高校辅导员职业能力标准（暂行）》，总结辅导员工作经验，展示辅导员工作成果，提升辅导员理论研究水平，推进高校辅导员队伍专业化、职业化建设，经报教育部思想政治工作司同意，决定开展2014年度全国高校辅导员工作优秀论文评选活动。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评选组织
指导单位：教育部思想政治工作司
主办单位：全国高校辅导员工作研究会
协办单位：《高校辅导员》编辑部
二、评选时间
2014年10月－11月。     
三、参评范围
高校辅导员及学生工作部门工作人员个人或集体完成的未公开发表的论文。
四、论文报送要求
1.论文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观点正确，主题鲜明。
2.论文必须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紧密相关，可就《高校辅导员职业能力标准（暂行）》的贯彻落实开展研讨，应有较高的理论水平和较强的现实指导意义。
3.论文在继承前人或借鉴他人研究成果基础上要有所创新，有独特见解；内容丰富，说理透彻，结构严谨，文风朴实；遵守学术道德，符合学术规范，严禁抄袭。
4.全国高校辅导员工作研究会理事单位每校推荐论文不超过3篇；非理事单位高校论文由各省（区、市）党委教育工作部门、教育厅（教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教育局推荐，各省（区、市）推荐论文数量不超过10篇。其中，学生工作部门工作人员论文数量不超过各单位推荐论文数的1/3。
    5.每人以第一作者身份限报1篇；两人以上合作的成果，不能以个人申报，应以合作者具名申报；4人（含4人）以上合作成果只能以课题组名义申报。
五、推荐参评 
   请各本科高校推荐不超过2篇论文，非本科高校推荐不超过1篇论文，并将参评论文纸质版5份、《2014年度全国高校辅导员优秀论文评选申报表》1份（纸质版，需填写单位审核意见，并盖章）于2014年10月20日前（以邮戳为准），用顺丰或者EMS统一寄送至福建福州闽侯福建师大旗山校区人文楼505省高校辅导员专业委员会办公室 陈老师收，联系电话：0591-22868289，邮编350108.
请将论文电子版、《2014年度全国高校辅导员优秀论文评选申报表》电子版、《2014年度全国高校辅导员优秀论文评选汇总表》电子版于2014年10月20日前，统一发送至电子信箱jybfdyjd@fjnu.edu.cn。
专委会将组织专家对参评论文进行评审，推荐不超过10篇论文参评2014年度全国高校辅导员工作优秀论文。        
六、相关说明
    1.论文写作一经发现学术不端行为，将取消评选资格，并通报至所在学校及省（区、市）党委教育工作部门、教育厅（教委）。
    2.论文作者拥有著作权，主办单位拥有编辑权和使用权。
3.其他媒体或者个人使用、转载或部分摘编获奖论文，必须征得作者和主办单位同意。
4.获奖论文第一作者将参加第七届全国高校辅导员工作创新论坛。
5.获奖论文将择优在《高校辅导员》上发表。
 
 福建省高校辅导员专业委员会
2014/9/30
附件一：
2014年度全国高校辅导员工作优秀论文评选申报表
	作者姓名
（课题组名称）
	 
	单位、职务
（课题组主持人单位、职务）
	 

	论文题目
	 
	字数
	 

	内容摘要
（200字以内）
	 

	论文诚信承诺
	本人承诺论文由本人（本课题组）原创，无抄袭，若被发现有学术不端行为，本人（本课题组）愿承担相应责任。 
                           签名：
                          年   月   日

	单位审核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专家评审意见
	 
 
 
         签名：
年   月   日

	 
	 
	 
	 
	 
	 


附件二：
2014年度全国高校辅导员工作优秀论文评选汇总表（省、市、区教育工作部门用）
	学校
	论文题目
	作者姓名/
课题组名称
	第一作者/课题组主持人
职务、职称
	第一作者/课题组主持人
联系电话
	字数

	 
	 
	 
	 
	 
	 

	
	 
	 
	 
	 
	 

	
	 
	 
	 
	 
	 

	
	 
	 
	 
	 
	 

	
	 
	 
	 
	 
	 

	
	 
	 
	 
	 
	 

	
	 
	 
	 
	 
	 

	
	 
	 
	 
	 
	 

	
	 
	 
	 
	 
	 


